认缴大额注册资本风险提示书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（股份有限公司）只以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额为限对外承担责任，它是有效规划风险，保护投资者其他财产安全的有效经济组织形式。

贵公司拟认缴的注册资本额较大，这意味着贵公司股东（发起人）在公司成立后，将以此数额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，股东如果没有按照认缴的数额出资到位，那么该股东的所有个人财产都将承担连带偿债责任，直至达到认缴出资额数。在清偿债务前，该股东还可能被法院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向社会公示，并将禁止出国出境、投资开业、购车置房、参与招投标、参加娱乐宴请等高向消费活动等。

特此提示，请慎重行事。

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惠济分局

我们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股东（发起人），现已了解相关法律规定，已有承担相应责任的准备。
股东（发起人）签字：
